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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縣 106年度第 2次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12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03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新聞發佈室 

參、主持人：陳縣長福海                                紀錄：黃鈺穎 

肆、出席人員、列席人員：詳簽到表(如附)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 執行單位 決議 

一 體育館場辦理活動時(如

縣運會等)應將車擋移

除，便利輪椅出入，以促

進身障者社會參與之機

會。(提案單位：金門縣

私立晨光教養家園) 

教育處、金門國家

公園管理處 

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 

二 如何提升機場及碼頭無

障礙停車位量能，以滿足

使用者需求，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觀光處 本案同意解除列

管。 

三 觀光景點增設無障礙服

務設施，讓身心障礙達到

使用便利，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社會處) 

觀光處 請觀光處先就本

縣具象徵性之重

要觀光景點增設

無障礙設施，逐步

遍及全縣；未來觀

光處執行本案

時，可會同建設

處、工務處及社會

處進行研討，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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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建請討論無障礙交通現況，並請相關權責單位進行督導改善，促進

身心障礙者行之權益。(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現今金門之無障礙交通可分為： 

光處持續列管，社

會處續予追蹤。 

四 確認本推動小組法定工

作事項，並說明，以利本

小組委員了解職責及任

務。另本縣之行政組織分

工如何對應身權法明訂

之法定事項。(提案人：

郭委員燈煌) 

社會處 應聚焦在地委員

對金門在地關懷

所提出之相關建

言，以利身權小組

定位明確化，並請

郭委員燈煌及葉

委員肅科惠予提

供可為依循之相

關架構意見，主席

願親自主持本府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溝通協調事

宜，以提升身心障

礙權益促進之決

策、執行高度，並

鼓勵業務單位展

現積極態度，勇於

任事，且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亦需

本於同理心戮力

投入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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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障礙公車：服務對象為身心障礙者。 

1. 就醫用途：由社會處編列預算，車船處執行接送，106年 1-11

月共計服務 13,664人次。 

2. 就學用途：由教育處編列預算，車船處執行接送。 

(二) 復康巴士：用途為就醫，服務對象為身心障礙者與失能老人，由

社會處編列並執行接送，106年共計服務 1萬 2,036人次。 

(三) 低底盤公車：車船處發車前一日公告路線及時間表。 

二、 現今金門之交通運輸工具僅能滿足身心障礙者之就醫需求，有關身

心障礙者之一般性需求，如觀光、社會參與，因縣內缺乏其他運輸

工具，影響身心障礙者外出之權利。 

    辦法：建請觀光處研議相關措施，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一般性需求。 

    決議：針對如何促進身心障礙者行之權益，社會處 106年度辦理身心障礙

者生活需求狀況調查，請社會處將調查報告建議事項與身障者行之

權益作為，與觀光處研議可行方案，形成可行計畫，藉以檢討與改

進。 

玖、委員建議討論事項 

  一、蔡委員馥娜：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應有小組進行整合並推行，裨益資源

運用之有效性。 

      說明：臚列以下十點事項作為探討 

(一) 身權會委員多屬兼任性質，或憂遭標籤，恐影響所代表團體之

補助款申請，而未能暢所欲言。 

(二) 針對身障者就業服務，因法規規範，當前僅提供就業前階段之

服務，未給予就業後之追蹤輔導服務。 

(三) 本縣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之資源不足，然需求力度未曾止

歇，影響相關早療服務使用者之治療成效。 

(四) 當前多於公共場域推行無障礙環境設施，惟應提升居家無障礙

環境之觀念與實體建置。 

(五) 身障者社會參與方面應加強，如可透過無障礙公車之設置，增

益身障者參與社會活動之便利性。 

(六) 對於警政單位親民、便民之作為給予肯定，惟倘有智能障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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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自身遭受性侵害之情事，偵審階段有無相關協助措施。 

(七) 長照 2.0計畫挹注豐沛之照顧資源及服務項目，惟是否影響、

侵奪早期療育原有之復建資源，縣府可有聯結機制滿足相關需

求。 

(八) 106年度 11月 24日國際身障日前導入、補助非本縣之團體進

行藝文活動之效益為何？有無窗口事前評估其必要性？ 

(九) 本縣專業人力不足，致服務方案難以推行。 

(十) 福利服務業務之流程應予簡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回應： 

(一) 社會處社會福利科： 

1. 本小組委員對於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及福利服務不遺餘

力並學有專精，社會處立場期許各位委員能暢所欲言，委員

之寶貴且超然的建言本處亦將納入政策推動之參考，至於委

員所代表協會申請補助款減少非屬事實。倘有助於本縣身心

障礙者權益推動之計畫或活動，本處將秉於專業提供支持與

必要之補助，以增進本縣身心障礙者之福祉。 

2. 有關身心障礙者（智能障礙者）倘遭受性侵害，本府接獲通

報後，將指派社工員陪同驗傷、偵訊及相關事宜。 

3. 中華身心障礙者職業技藝協會於國際身障日前辦理活動，申

請本府補助乙節，該協會係為本小組前委員李松德引介，李

前委員認為本活動有益身心，並讓縣民認識身心障礙者不同

身體展現，勇於表現自己，活動深具意義，本府爰予補助經

費及提供行政支援及必要協助。 

4. 自縣長就任以來，本處即積極推動簡化作業流程，提升服務

效能，使人民有感。 

5. 本府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係分為一般性就業、支持性就

業及庇護性就業、職業訓練與職業重建等，針對中、重度以

上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工作，除提供職業輔導評量外，更拓

展就業服務至陪同個案於職場工作，輔導個案，使之穩定就

業，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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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長照 2.0係當前中央政府主要施行之政策，惟政策至今仍在

修正，未完全定調，俟中央政策底定，將邀集本縣衛生局研

商因應對策及執行方針。 

7. 早期療育之語言治療方面，除透過相關醫療資源協助，家長

所提供之生、心理支持亦顯至關重要。 

(二) 衛生局： 

1. 針對語言治療師部分，本局透過補助之方式培植相關專業人

力，預計將投入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提供服務。 

2. 已知將有語言治療所於金湖鎮開業，屆時可緩解資源不足之

窘境。 

    決議：主席裁示，透過體制外任務小組之建置，藉以進行身障權益問題之

檢視，進而研議、形成相關策進作為，以利權責單位採用與執行。 

    二、杜委員立群：有關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問題提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改進。          

        說明：臚列以下四點事項為探討 

(一) 針對大眾交通運輸服務、公用道路及交通號誌等應納入無障

礙環境設計之思維進行規劃。 

(二) 支持性、庇護性之就業服務量能得否進一步提升。 

(三) 衛生局目前對身心障礙縣民赴臺醫療有給予補助，然於本縣

之到宅醫療鑑定卻無相關之補助。 

(四) 本縣 40歲以上縣民之健康檢查服務，考量身障者之生理機能

有較早衰退之現象，可否檢討降低年齡限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回應： 

(一) 社會處勞工行政科：本縣身心障礙求職者對於支持性或庇護

性就業服務之需求逐年降低，且縣府提供之短期臨時工職缺

業已滿足相關求職需求。 

(二) 衛生局： 

1. 針對到宅醫療補助之面向，倘提供服務之醫療院所為衛生

福利部所認證者，均有提供符合法規範之補助。 

2. 有關會議手冊所載之本縣健康檢查服務年齡限制係屬誤

繕，實為針對 30歲以上之縣民，惟未來將針對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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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殊性進行政策之修正與調整。 

  三、郭委員燈煌：就勞政、教育、建設及社會參與等方面予以建言。 

      說明：臚列以下幾點事項為探討 

(一) 教育部分：身心障礙者係有學習動機，可連結社區大學之資源以

滿足其需求。 

(二) 勞政部分：應積極評估身心障礙者自行創業之可能性，係因當前

支持性、庇護性就業服務多屬救濟性質，未能與產業進行結合，

造成身障者求職之侷限性。 

(三) 建設部分：針對身障者居家無障礙空間之建置事宜，應著重於既

有建築物進行協助以改善之。 

(四) 社會參與部分：透過自我能力訓練、環境適應訓練、輔具資源之

導入，並依據身障者生活需求調查之內容，建構身障者社會參與

之促進機制。 

  四、鍾委員永盛：有關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問題提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改進。 

      說明：臚列以下數點事項為探討 

(一) 得否補助本縣身心障礙者楷模及照顧者楷模赴臺、出國觀摩參

訪，以擷取合宜之照顧經驗。 

(二) 人行步道建議業務單位定期檢修，以保障身障者行的安全。 

(三) 有關居家護理之交通費，未來將採個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本縣

是否有配套機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回應： 

(一) 衛生局：在臺各縣市多半由個案自行負擔，縣長為體恤民情，上

週已裁示由本縣醫療發展基金支應補助事宜。 

  五、施委員志宏：有關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問題提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改進。 

     說明：臚列以下數點事項為探討 

(一) 身心障礙者有其外出之需求，惟本縣現有之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難

以滿足相關需求，得否補助民間業者改裝為無障礙計程車，投入

相關服務，增加使用之彈性。 

(二) 明年度(107)衛福部金門醫院將調漲醫師至機構出診費，增加安

置機構之財務負擔，而在臺之醫療院所其至機構出診多半僅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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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費，得否由權責單位協調減收或減免之可能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回應： 

(一) 衛生局：有關機構與醫療院所之出診服務，係有契約之簽訂，建

議兩造可再進行溝通，協調合理之額度，而業務單位將再行檢

討相關機制。 

拾、臨時動議： 

  一、提案一 

      案由：社會福利設施應積極匡列可施行之項目。(提案人：郭委員燈煌) 

      說明：針對本縣老人住宅、老人旅館及既有住宅之無障礙設施建置應積

極匡列可協助、補助之事項，亦應就身心障礙者自發性創業多加

研議，以促進身障者就業之多樣性。 

      決議：請身心障礙者團體或個人主動提出自身需求，使政府了解可著力

之處，相關服務方能到位。 

拾壹、會議結束：下午 5時 10分。 


